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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（「中國」）相關稅務規則及法規，稅率為 10%之企業所得稅適用於支付給本公
司股東的股息。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相關稅務規則及法規，本公司向在登記日名列於H股股東名
冊上之非居民企業股東（包括香港中央結算（代理人）有限公司，其他企業代理人或受托人，或其他
組織及團體皆被視為非居民股東）派發每股人民幣 0.1元之末期股息時，有義務代扣代繳此項企業
所得稅。本公佈中「非居民企業」具有相關中華人民共和國稅務規則及法規下之涵義。於登記日已
登記在本公司Ｈ 股股東名冊之自然人股東，其股息將不會被代扣代繳 10％的企業稅項。

謹請投資者仔細閱讀本公佈之內容。本公司將嚴格依法或相關政府部門的要求，並且嚴格依照登
記日的本公司H股股東名冊代扣代繳企業所得稅。對於任何因股東身份未能及時確定或確定有欠
準繩而提出之任何要求或對代扣代繳安排之爭議，南京三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將不會負上任何責
任及一律不予受理。

承董事會命
南京三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主席
沙敏

中國南京，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五日

於本公佈日期，執行董事為沙敏先生（董事長）、常勇先生及郭亞軍先生；非執行董事為馬俊先
生；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許蘇明先生、李海峰先生及沈成基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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